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補字第708號

原      告  蕭宏修  

訴訟代理人  趙佑全律師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告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展  

被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被      告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被      告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被      告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向本院繳納裁判費新臺幣玖仟零

肆拾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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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自民國114

年1月1日起依同法第77條之27規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

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繳納裁判費，此

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

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

之2第2項定有明文。又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

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

�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萬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3萬8,365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被告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

7,3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

原告4萬1,1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應給

付原告1萬3,7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被告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

給付原告14萬7,9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㈦被告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5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從而，本件訴訟標

的金額為67萬9,664元（計算式：77,506＋338,365＋57,380＋

41,146＋13,774＋147,931＋3,562＝679,664），應徵第一審

裁判費9,040元。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未

補正，即駁回其訴。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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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柏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捷容

01

02

03

04

05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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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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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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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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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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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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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補字第708號
原      告  蕭宏修  
訴訟代理人  趙佑全律師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被      告  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展  
被      告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被      告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被      告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被      告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向本院繳納裁判費新臺幣玖仟零肆拾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自民國114年1月1日起依同法第77條之27規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又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
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萬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3萬8,3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7,3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4萬1,1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3,7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被告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14萬7,9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㈦被告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5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從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67萬9,664元（計算式：77,506＋338,365＋57,380＋41,146＋13,774＋147,931＋3,562＝679,664），應徵第一審裁判費9,040元。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柏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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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自民國114年1月1日起依同法第77條之27規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繳納裁判費，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以一訴附帶請求其起訴後之孳息、損害賠償、違約金或費用者，不併算其價額，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又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定。

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請求：㈠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萬7,5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3萬8,3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富全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5萬7,3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4萬1,14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1萬3,77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被告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14萬7,9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㈦被告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3,5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從而，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67萬9,664元（計算式：77,506＋338,365＋57,380＋41,146＋13,774＋147,931＋3,562＝679,664），應徵第一審裁判費9,040元。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黃柏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謝捷容



